
桃園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學生鑑定說明



淺談創造能力
創造能力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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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能力
優異

學術性向
優異

創造能力
優異

領導才能
優異

視覺及表
演藝術能
力優異

美國的資優分類
1975 年將資優教育對象
界定為五類：
1988 年頒布之資優教育
法案以
「特殊才能」
(exceptional talent)
一詞代替
「資優」(giftedness)，
期望改變傳統以高智商鑑
定資優的觀念，重視兒童
在各領域的實際表現。



國外學者資優理論
任汝理資優三環理論
(Renzulli, 1978)

中上的智能
Above Average Ability

創造能力
Creativity

學習熱忱
Task Commitment

資賦
優異



台灣的資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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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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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说明

藝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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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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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能力

标题说明

民86年公佈特殊教育法
第四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
係指在下列領域中有
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一、一般智能。
二、學術性向。
三、藝術才能。
四、創造能力。
五、領導能力。
六、其他特殊才能。

01

一般智能

02

特殊才能
優異

06

民86年
台灣資優

學術性向

創造能力



創造能力資優相關法規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民95)

第17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創造能力優異，
指運用心智能力產生創新及建設性之作品、發明或解決問
題者；其經鑑定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標準之一：

• 創造能力測驗或創造性特質量表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
分等級九十七以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
及檢附創造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創造發明競
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創造能力資優相關法規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實施辦法
• 第九條 學校實施特殊教育，為達成個別化教學目標，得以下列方
式實施之: 

一、以分組方式區分: 

（一）個別指導。 （二）班級內小組教學

（三）跨班級、年級或學校之分組教學（四）其他適合之分組方式

二、以人力與資源應用方式區分: 

（一）師徒制。（二）協同教學。（三）同儕教學。

（四）電腦或多媒體輔助教學。 （五）遠距教學。

（六）社區資源運用。 （七）其他適合特殊教育學生之教學方式



創造能力-五大層面I CAN

敏覺力

1.一個人能夠敏於覺察事物，

具有發現缺漏、需求、不尋
常及未完成部分的能力。
2.對問題或事務的敏感

流暢力

變通力

獨創力

精進力

敏覺力 流暢力 變通力 獨創力 精進力

1.能想出很多可能性答案的能力

2.點子的源源不斷

1.擴大思考類別，突破
思考限制的能力

1.能想出與眾不同、新穎、獨特的能力

2.能想出不尋常的答案

1.在原來的構想中，
增加新觀念和組成
相關概念群的能力。



創造能力-四大特質I WANT

想像力

指善用直覺推測，能夠在腦
中將各種意象構思出來，並
加以具體化，便具有超越感
官及現實的能力。

挑戰心

好奇心

冒險心

想像力 挑戰心 好奇心 冒險心

從混亂中理出頭緒，在複雜
混亂的情境中，尋求各種可
能性，找出問題的頭緒。

面對問題樂於追根究底，
把握特徵以求徹底了解
其結果。好奇心就是對
事物感到懷疑。

指面對失敗及批評，還能鼓起
勇氣，再接再勵，全力以赴，
堅持己見以應付未知的情況。



桃園市111學年度
創造能力之②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鑑定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目的

發掘具創造能力資賦優異潛質學生，以提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
生適性教育，促進本市多元資優教育發展。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申請資格
1、就讀或設籍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
2、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 （如：敏覺、流暢、變通、獨創、精
密、想像、挑戰、好奇、冒險等），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學生家
長長期觀察(觀察期間至少一學期)推薦，檢附創造能力優異特質之具
體資料。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申請流程圖

111年5月18日（三）公布通過鑑定名單
通過鑑定學生於本市公立國民中學普通班就讀者，於111年6月20日（一）前繳驗鑑定結果通知單正本，由學校依既有之資源給

予創造能力資優資源班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區域性創造能力資優教育方案等之特殊教育服務。

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需經進一
步評估

公告【管道一】審查結果日期：2月25日(五) 

鑑定小組綜合研判

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推薦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之學生

報名時間：111年2月7日(一)8:00~2月16日(三)中午12:00，線上報名：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

【管道二】初選（創造能力評量1）
初選評量日期：3月6日(日)；通過名單公告：3月17日(四)

【管道二】複選（創造能力評量2）
報名時間：3月24日(四)8:00～3月29日(二)中午12:00

複選評量日期：5月8日(日) ；通過名單公告：5月18日(三)

【管道一】書面資料審查

通過

未通過

無需安置

未通過



鑑定家長說明會

北桃園

經國國中場次

日期：111年1月12日(三)

時間：19：00～20：30。

地點：4F大師講堂。

南桃園

龍興國中場次

日期：111年1月14日(五)

時間：19：00～20：30。

地點：2F會議室。



6.低收減免→低收證明

7.特殊需求→特殊考場申請資料

5.管道一→書審相關資料

8.外縣市→戶口名簿

列印准考證
下載後
自行列印

複查

結果
公告

線上報名
填寫資料
上傳文件

繳費
ATM、線上轉帳

超商繳費銀行臨櫃

填寫健康聲明書
測驗一週前開放上傳

應試等等即

1.線上填報名表
2.上傳大頭照
3.線上勾選特質檢核表

必 線上報名完成
才有轉帳帳號
繳費完成

即為報名完成

指定時間
使得列印

攜帶
鑑定證
查驗

1.網路公告
2.系統查詢
及下載結果
通知單

1.線上申請
2. ATM、線上轉帳
3.線上查詢結果

選

填寫後，下載列印簽名再上傳

現場查驗正本
地點：光明國中
2/20-2/21

複選線上系統報名流程



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觀察及推薦

1.申請管道一鑑定流程:

申請資格 審查結果公告日期 說明

參加政府機關或
學術研究機構舉
辦之國際性或全
國性創造發明競
賽表現特別優異，
獲前三等獎項。

111年2月25日(五)

1.由鑑定委員會參照書面審查標準說明審議（如附件一)。
2.書面審查結果說明：
（1）書面審查通過者，進入綜合研判。
（2）書面審查需進一步評估者，可直接申請複選鑑定。
（3）書面審查未通過者，可參加【管道二】之初選鑑定。

【管道一】採書面審查方式



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觀察及推薦

1.申請管道二鑑定流程 : 
由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填寫「特殊需求學生
特質檢核表－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推薦具備創造
能力資賦優異特質之國小六年級學生，個別報名參加初
選鑑定，初選通過者得申請複選鑑定。

鑑定流程 鑑定時間 評 量 項 目
初選 111年3月6日（星期日） 創造能力評量(1)

複選 111年5月8日（星期日） 創造能力評量(2)

【管道二】採測驗方式



申請管道一(書面審查)報名

線上報名時間：111年2月7日(一)8:00~2月16日(三)中午12:00

【管道一】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一) 適用對象：

符合申請資格且於近三年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

國性創造發明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二)線上報名：

1.現場查驗時間： 2/20(日)8:30-16:00～2/21(一)8:30-12:00 。

2.現場查驗地點：光明國中



申請管道一(書面審查)報名

報名時間：111年2月7日(一)8:00~2月16日(三)中午12:00

【管道一】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三)繳驗相關申請文件：

1.「書面審查競賽表現優異佐證資料表」

2.「創造能力優異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3.「特殊考場服務需求申請表」，因身心狀況需申請特殊考場服務，無則免附。

4.報名費用：報名管道一者需同時報名管道二初選，每人繳交新台幣1,400元(含

管道一600元，管道二初選800元)，低、中低收入戶子女檢附相關證明免報名費。

※管道一依審查結果，予以進入進入管道二初選或補差額參加複選或退費事宜



管道一書面審查結果公告
公告時間:111/2/25(星期五)17:00公告於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線上報名系統、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
站公告。

書面審查結果
1.通過者，進入綜合研判。
2.需進一步評估者，憑「審查結果通知單」，報名【管道二】
複選鑑定；報名日期及程序同【管道二】複選報名。

3.未通過，可參加【管道二】之初選鑑定，直接參加【管道二】
之初選鑑定，無需重新報名。



1.報名及上傳資料時間：111年2月7日(星期一)8:00至111年2月16日(星期三)中午12:00，逾
時不予受理。
2.報名網址：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
3.系統填寫及上傳相關資料：
(1)初選報名表（附件二）：請詳實填寫，並上傳三個月內之二吋脫帽正面數位證件照片。
(2)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附件三）。
(3)申請管道一(書面審查)者請務必上傳相關佐證文件電子檔(書面審查競賽表現優
異佐證資料表，如附件四)，並於111年2月20日(日)8:30至16:00、111年2月21日(一)8:30
至中午12:00，親自或委託繳驗相關資料正本至光明國中。

(4)特殊鑑定場服務需求申請表(附件八)，因身心狀況需申請特殊鑑定場服務需求者，請備齊
須檢附之佐證資料(有則必附)，並於111年2月20日(日)8:30至16:00、111年2月21日
(一)8:30至中午12:00，親自或委託繳驗相關資料正本至光明國中。

申請管道二初選鑑定報名

http://www.giftedness.tyc.edu.tw/


申請管道二初選鑑定報名
4.下載初選鑑定證：請於111年2月25日(星期五)17:00至111年3月2日(星期三)17:00止，逕
至桃園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填寫健康聲明切結
書後，下載列印鑑定證，並攜帶身分證、健保卡或桃樂卡等足資證明之身分證件應試。
5.依繳費單說明進行繳費：
(1)報名費用：

A.報名管道一者需同時報名管道二初選，每人繳交新臺幣1,400元整(含管道一新臺幣600元
整，管道二初選新臺幣800元整，不含手續費，手續費請自行負擔)。
B.報名管道二者每人繳交新臺幣800元整。
C.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免繳報名費，但應上傳區公所核發有效期間之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證明(非清寒證明)及戶口名簿電子檔，並於111年2月20日(日)8:30至16:00、111年2
月21日(一)8:30至中午12:00，親自或委託繳驗相關資料正本至光明國中。
(2)繳費時間：請於111年2月16日(星期三)23:00前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繳費完成始
完成報名手續。
(3)繳費方式：可以自動提款機(ATM)及線上轉帳或列印繳費單至超商或銀行臨櫃繳交初選報
名費(完成繳費後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或改報其他資賦優異鑑定項目，交易明細請務
必留存與確認繳費完成)。



評量測驗結果

管道二(初選結果)通過名單公告：111年3月17日(星期四) 17:00
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站公
告 ， 並 可 至 桃 園 市 資 賦 優 異 學 生 鑑 定 報 名 系 統
(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登入查詢及下載初選結果
通知書。

初選結果複查
一、初選結果複查：學生對測驗結果若有疑問時，請於111年3月17
日（星期四）17:00至111年3月18日（星期五)16:00前，至桃園市資
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申請
複查，並繳交複查費新臺幣100元整(繳費方式限ATM繳款或線上轉
帳)，逾時不予受理。結果將於111年3月23日（星期三）17:00開放
系統查詢及下載複查結果。



初選：創造能力評量(1)
測驗時間： 111/3/6(日)創造能力評量(1)
桃園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創造能力資優學生鑑定【初選鑑定證】



複選報名
【管道一】需進一步評估者或通過【管道二】初選者得報名。

1.報名及上傳資料時間：111年3月24日（星期四）8:00至111年3月29日（星期二）中午
12:00，逾時不予受理。

2.報名網址：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
3.請於報名系統詳實填寫複選報名表。
4.依繳費單說明進行繳費：

(1)報名費用：每人新臺幣1,200元整(不含手續費，手續費請自行負擔)。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子女免繳報名費，但應上傳區公所核發有效期間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非清
寒證明)及戶口名簿電子檔。

(2)繳費時間：請於111年3月29日（星期二）23:00前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繳費完
成始完成報名手續。

(3)繳費方式：可以自動提款機(ATM)及線上轉帳或列印繳費單至超商或銀行臨櫃繳交複選報
名費(完成繳費後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交易明細請務必留存與確認繳費完成)。

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


複選：創造能力評量(2)
時間:111/5/8(日) 創造能力評量(2)

桃園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複選鑑定證】



鑑定結果公告

111年5月18日(星期三)17:00時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
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站公告，並可至桃園市資賦
優異學生鑑定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登
入查詢及下載複選鑑定結果通知書。



複選結果複查

二、複選結果複查：學生對測驗結果若有疑問時，請
於111年5月18日（星期三）17:00至111年5月19日
（星期四）16:00前，至桃園市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
名系統(https://www.giftedness.tyc.edu.tw)申請複
查，並繳交複查費新臺幣100元整(繳費方式限ATM
繳款或線上轉帳)，逾時不予受理。結果將於111年5
月24日(星期二)17:00開放系統查詢及下載複查結果。



安置服務

通過鑑定之學生選擇就讀公立國民中學普通班者，
請於111年6月20日（一）前繳驗鑑定結果通知單
正本予就讀學校，由學校依既有之資源給予創造
能力資優資源班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區域
性創造能力資優教育方案等之特殊教育服務。


